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关于“十四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 

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关税〔2021〕23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海关

总署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税务

局，财政部各地监管局，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 

  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持科技创新，现将有关进口税

收政策通知如下： 

  一、对科学研究机构、技术开发机构、学校、党校（行政学院）、图书馆进口国

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求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

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二、对出版物进口单位为科研院所、学校、党校（行政学院）、图书馆进口用于

科研、教学的图书、资料等，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 

  三、本通知第一、二条所称科学研究机构、技术开发机构、学校、党校（行政学

院）、图书馆是指： 

  （一）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央级、省级、地市级科研院所（含其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图书馆、研究生院）。 

  （二）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产业创新中心，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技

术类）。 



  （三）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转制为企业和进入企业的主要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开

发工作的机构。 

  （四）科技部会同民政部核定或者省级科技主管部门会同省级民政、财政、税务

部门和社会研发机构所在地直属海关核定的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性质的社会研发

机构；省级科技主管部门会同省级财政、税务部门和社会研发机构所在地直属海关核

定的事业单位性质的社会研发机构。 

  （五）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会同省级财政、税务部门和外资研发中心所在地直属海

关核定的外资研发中心。 

  （六）国家承认学历的实施专科及以上高等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及其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分校、异地办学机构。 

  （七）县级及以上党校（行政学院）。 

  （八）地市级及以上公共图书馆。 

  四、本通知第二条所称出版物进口单位是指中央宣传部核定的具有出版物进口许

可的出版物进口单位，科研院所是指第三条第一项规定的机构。 

  五、本通知第一、二条规定的免税进口商品实行清单管理。免税进口商品清单由

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另行制定印发，并动态调整。 

  六、经海关审核同意，科学研究机构、技术开发机构、学校、党校（行政学院）、

图书馆可将免税进口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教学用品用于其他单位的科学研究、科

技开发和教学活动。 

  对纳入国家网络管理平台统一管理、符合本通知规定的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

符合科技部会同海关总署制定的纳入国家网络管理平台免税进口科研仪器设备开放

共享管理有关规定的，可以用于其他单位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教学活动。 



  经海关审核同意，科学研究机构、技术开发机构、学校以科学研究或教学为目的，

可将免税进口的医疗检测、分析仪器及其附件、配套设备用于其附属、所属医院的临

床活动，或用于开展临床实验所需依托的其分立前附属、所属医院的临床活动。其中，

大中型医疗检测、分析仪器，限每所医院每 3 年每种 1 台。 

  七、“十四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管理办法由财政部、海关总署、税

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印发。 

八、本通知有效期为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财政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2021 年 4 月 15 日 

 


